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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多部门陆续发布文件，对股权激励、创
业投资、科创中心建设等的相关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和明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101号，以下简称“101号文”）

2016年9月2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101号文，完善了股权激励
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与现行股权激励相关的税收政策相比，101号文
主要在以下方面做出调整：

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多部门集中
发文鼓励创新创业发展

文号：财税[2016]101号、国
发[2016]52、53号、财税
[2016]98号
发文日期：2016年9月5日、
11日、20日
执行日期：101号文自2016年
9月1日执行、98号文执行日
期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
12月31日

相关行业：银行业、投资行
业等
相关企业：银行、投资于创
业企业的企业、国家大学科
技园等
相关税种：营业税、增值税、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投资限制降低
• 实际税负可能降低
• 运营成本可能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非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递延纳
税

• 现行税收政策对非上市公司给予员工的股票（权）期权、
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员工应在行权等环节，按照
“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适用3-45%的7级超额累进税
率征税；对员工之后转让该股权获得的增值收益，则按
“财产转让所得”项目，适用20%的比例税率征税。

• 101号文对非上市公司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由分别在
两个环节征税，合并为只在一个环节征税，即纳税人在
股票（权）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以及获得股权奖
励时暂不征税，待今后该股权转让时一次性征税；同时，
在转让环节的一次性征税统一适用20%的税率，比原来
税负降低10-20个百分点。

• 101号文还对享受递延纳税优惠的股权激励规定了7方
面的限制条件，包括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主体、审核
批准、激励股权标的、激励对象范围、股权持有时间、
行权时间以及股权奖励的限制性行业范围（负面清
单）。

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适当延长
纳税期限

• 上市公司授予个人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
个人可自股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或取得股权奖
励之日起，在不超过12个月的期限内缴纳个人所得税
（现行政策的规定是6个月）。

技术成果投资
入股选择性税
收优惠

• 企业或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境内居民企业，在现
行政策基础上，增加递延纳税的政策选择。
 现行政策：企业或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包括技术

成果）投资入股，对资产评估增值所得允许5年内
分期缴税。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9/t20160922_2424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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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号文自2016年9月1日期实施。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6年1
月1日至8月31日之间发生的尚未纳税的股权奖励事项，符合条件的可按
101号文执行。

 《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6]53号，
以下简称“53号文”）

• 2016年9月20日，国务院发布53号文，提出了包括加强政府引导和政策扶
持、完善创业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创业投资退出机制等在内的
八大项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措施。53号文适用于包括天使投资在内的所有
创业投资。

 推进投贷联动试点：商业银行可设立子公司从事科技创新创业股权投资

根据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发布的要闻，2016年9月13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
先生出席了中国银行业协会第七届会员大会二次会议，并在会上指出，银行
业要扎实推进投贷联动试点：

• 目前，已经有10家银行和5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投贷联动试点，
探索建立服务科技创新的投贷联动机制。

• 下一步，将允许有条件的银行设立子公司从事科技创新创业股权投资，通
过并表综合算大账的方式，用投资收益对冲贷款风险损失。

此前，中国银监会、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曾于2016年4月15日联合发布
《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
意见》（银监发[2016]14号），明确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恒丰银行、
北京银行、浦发硅谷银行等在内的10家试点银行及北京、武汉、上海、天津、
西安5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投贷联动业务。

• 投贷联动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信贷投放”与本集团设立的具有投资功
能的子公司“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相关制度安排，由投资收益
抵补信贷风险，实现科创企业信贷风险和收益的匹配，为科创企业提供持
续资金支持的融资模式。

完善创业投资
税收政策

• 统筹研究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人投资种子期、
初创期等科技型企业的税收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创
业投资企业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开展天使投
资人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作。

优化监管环境
• 对创业投资企业在行业管理、备案登记等方面采取与

其他私募基金区别对待的差异化监管政策，建立适应
创业投资行业特点的宽市场准入、重事中事后监管的
适度而有效的监管体制。

优化商事环境 • 各地区、各部门不得自行出台限制创业投资企业和创
业投资管理企业市场准入和发展的有关政策。

有序扩大创业
投资对外开放

• 放宽外商投资准入，简化管理流程，鼓励外资扩大创
业投资规模，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创业企业支持力
度。

• 鼓励和支持境内外投资者在跨境创业投资及相关的投
资贸易活动中使用人民币。

• 允许外资创业投资企业按照实际投资规模将外汇资本
金结汇所得的人民币划入被投资企业。

技术成果投资
入股选择性税
收优惠（续）

 递延纳税政策：投资入股当期可暂不纳税，允许递
延至转让股权时，按股权转让收入减去技术成果原
值和合理税费后的差额计算缴纳所得税。

• 无论投资者选择现行政策还是递延政策，被投资企业
均可按技术成果评估值入账并在税前摊销扣除。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9/20/content_5109936.htm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1F877C54CCB6472A8C8577F7007F30A3.htm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DOC_ReadView/D9CB8D9B69D241B1AB3AE54855BF5B55.html


© 2016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6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外商
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七期）

• 适用于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面向试点地区的科创企业（符合条件的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开展的投贷联动业务。

• 试点机构在境内已设立具有投资功能子公司的，由其子公司开展股权投资
进行投贷联动。试点机构未设立具有投资功能子公司的，经申请和依法批
准后，允许设立具有投资功能子公司。

• 试点机构可按照规定，设立服务科创企业的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及其分支机
构（以下简称“科技金融专营机构”），专司与科创企业股权投资相结合
的信贷投放。除发放贷款外，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可以向科创企业提供包括
结算、财务顾问、外汇等在内的一站式、系统化金融服务。

 《国务院关于印发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6]52号，以下简称“52号文”）

2016年9月11日，国务院发布52号文，正式印发了《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按照“三步走”方针，
不断加强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 第一步，到2017年，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初具规模。第二步，到
2020年，北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第三步，到2030年，
北京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力量，成为引领世界创新的新引擎。

《方案》还提出了五大项18小项重点任务，其中与财税相关的任务主要包括：

* 2016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曾推出10大举措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016年4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方案》。关于上述内容，您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
《中国税务周报》第四期和第十五期了解详情。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大学科技园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
[2016]98号，以下简称“98号文”）

2016年9月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98号文，就国家大学科技园
（以下简称“科技园”）有关税收政策进行明确：

• 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园自用以及无偿
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
土地使用税。

• 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
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免征
增值税。

98号文同时还就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科技园、孵化企业需满足的条件、孵化
服务的内涵等事项进行了明确。

* 2016年8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联合发布财税[2016]89号文，对
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有关税收优惠问题进行了明确，您可以点击阅
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三期，二零一六年八月）了解详情。

完善创新创
业服务体系

• 建立便捷高效的商事服务机制，推动集群注册登记、“先
照后证”等改革，降低创业门槛。

加快国家科
技金融创新
中心建设

• 对包括天使投资在内的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等创新活动的
投资，研究探索相关税收支持政策。

• 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探索为科技创新创业企业提供股权债权相结合的融资
服务方式；鼓励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
风险可控前提下，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实现投贷联
动，支持科技创新创业。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9/18/content_5109049.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9/t20160920_242294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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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OECD公布与BEPS后续工作文档讨论稿相关的
公众意见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六期曾提及，2016年7月，OECD发布了部分
BEPS后续工作相关文档讨论稿，并公开向公众征集意见。2016年9月8日和15日，
OECD公布了所征集的公众意见。

• 《常设机构利润分配（讨论稿）》涉及BEPS报告的第7项行动计划《防止人
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此讨论稿反馈的公众意见分为两部分，您可以点击
第一部分以及第二部分了解详情。

• 《利润分割指引（修正版讨论稿）》涉及BEPS报告的第8-10项行动计划《确
保转让定价结果与价值创造相匹配》 。此讨论稿反馈的公众意见分为两部分，
您可以点击第一部分以及第二部分了解详情。

• 《解决银行和保险机构利息问题的方法（讨论稿）》涉及BEPS报告的第4项
行动计划《 对利用利息扣除和其他款项支付实现的税基侵蚀予以限制 》。此
讨论稿反馈的公众意见，您可以点击此处了解详情。

OECD还将于2016年10月11日至12日就上述第一份和第二份讨论稿在巴黎会议中
心召开公众咨询会。公众咨询会的发言人和参与者将从那些就上述两份讨论稿及
时提供意见的公众当中选择。关于如何参与公众咨询会的详细信息OECD将后续
发布在其网站上。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BEPS-discussion-draft-on-the-attribution-of-profits-to-permanent-establishments.pdf
http://www.chinatax.gov.cn/download/2015g20/7.pdf
http://www.chinatax.gov.cn/download/2015g20/7.pdf
http://www.oecd.org/ctp/transfer-pricing/Comments-on-discussion-draft-beps-action-7-attribution-of-profits-to-permanent-establishments-part1.pdf
http://www.oecd.org/ctp/transfer-pricing/Comments-on-discussion-draft-beps-action-7-attribution-of-profits-to-permanent-establishments-part2.pdf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BEPS-discussion-draft-on-the-revised-guidance-on-profit-splits.pdf
http://www.chinatax.gov.cn/download/2015g20/8.pdf
http://www.chinatax.gov.cn/download/2015g20/8.pdf
http://www.oecd.org/ctp/transfer-pricing/Comments-on-discussion-draft-beps-action-8-10-revised-guidance-on-profit-splitsP1.pdf
http://www.oecd.org/ctp/transfer-pricing/Comments-on-discussion-draft-beps-action-8-10-revised-guidance-on-profit-splitsP2.pdf
http://www.oecd.org/tax/aggressive/discussion-draft-beps-action-4-banking-and-insurance-sector.pdf
http://www.oecd.org/ctp/limiting-base-erosion-involving-interest-deductions-and-other-financial-payments-action-4-2015-final-report-9789264241176-en.htm
http://www.oecd.org/ctp/aggressive/comments-received-discussion-draft-beps-action-4-banking-insurance-secto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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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
录》（修订稿），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此次修订的目的主要是扩大中西部地
区鼓励外商投资范围，积极吸引外资。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6年10月18日，公众可以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和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门户网站提出意见和建议。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首次发布于2000年6月16日，先后于
2004年、2008年和2013年进行修订，此次修订是第4次修订。根据《指导外商投
资方向规定》（国务院令第三百四十六号），列入《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
业目录》的，可以享受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惠政策。

** 根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
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8号）：对西部地区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
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在政策规定范围内
免征关税。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中西部地区外商
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
的通知》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中西部地区外商
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投资限制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9月19日，国务院发布国发[2016]51号文，正式印发了《政务信息资源共
享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就政务信息共享的提供、分类、使用、监督等事项进
行了明确。

《国务院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

文号：国发[2016]51号
发文日期：2016年9月19日
执行日期：2016年9月19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政务信息
资源分类

• 无条件共享类。可提供给所有政务部门共享使用的政务信息资源
属于无条件共享类。

• 有条件共享类。可提供给相关政务部门共享使用或仅能够部分提
供给所有政务部门共享使用的政务信息资源属于有条件共享类。

• 不予共享类。不宜提供给其他政务部门共享使用的政务信息资源
属于不予共享类。凡列入不予共享类的政务信息资源，必须有法
律、行政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依据。

共享信息
的提供

• 凡属于共享平台可以获取的信息，各政务部门原则上不得要求自
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重复提交。

http://wzs.ndrc.gov.cn/201609t20160914_818536.pdf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969.htm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157538&flag=1
http://www.ndrc.gov.cn/yjzx/yjzx_add.jsp?SiteId=115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9/19/content_51094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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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实名办税的意见》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九月）曾提及，广东省国家
税务局于2016年7月8日发布了《关于实行税收实名制管理的公告》，决定在广
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不含深圳市）实行税收实名制管理。2016年7月19日，国
家税务总局发布税总发[2016]111号文，就推行实名办税的意义、实施要点以及
工作要求等事项进行明确。

• 各地税务机关要以正列举方式列明办税人员范围，不能设置带有准入、审批
性质或区分各类人员税收专业水平的门槛。

• 各地税务机关要对已通过身份信息比对的办税人员简化报送资料，不再要求
出示税务登记证件、身份证件复印件等材料。

• 国税机关、地税机关要探索共建办税人员实名信息数据库，实现实名信息一
次采集、国税机关和地税机关共享共用。探索实行网上实名办税。

文号：税总发[2016]111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19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9月14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工商企监字[2016]185号文（以下简称“185
号文”），明确除投诉举报、大数据监测、转办交办以外，工商部门对市场主体
的监督检查均应通过“双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不得随意对市场主体检查。

185号文还就推进监管方式改革创新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具体措施以及组织
实施等事项进行明确。其中，监管方式创新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国家工商总局关于新形势下推进监管方式改
革创新的意见》

文号：工商企监字[2016]185
号
发文日期：2016年9月14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全面实施“双

随机、一公开”
监管

• 建立随机抽查事项清单。2016年随机抽查事项要达到各级
工商部门市场监管执法事项的70%以上，2017年实现全覆
盖。

• 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 制定随机抽查工作细则。
*“双随机、一公开”是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
员，及时公布查处结果。

依托大数据支
撑监管

• 省级工商部门要加快建设“一体化协同监管平台”。将市场
主体登记、商标注册、监管执法等相关信息归集到市场主体
名下，形成统一的监管数据库，实现各业务部门和工商系统
上下之间监管信息的互联互用。

推行风险分类
监管

• 对高风险市场主体，列为监管重点，实行“双随机”定向抽
查，增加抽查频次，加大抽查比例，并可向相关主管部门及
时了解沟通行业动态情况。

• 对一般风险市场主体，除以不定向抽查进行监管外，主要根
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启动执法检查程序，依法进行监管。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http://www.tax.hainan.gov.cn/hnportal/hantax/sxhkfj/20160922/872625.html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wj/xxzx/201609/t20160919_171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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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套营改增新政《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召开营
改增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营改增试点第四场战役。

 《坚持问题导向 推动持续改进 打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第四场战役》

• 2016年9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全国税务系统营改增工作视频
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坚持问题导向 推动持续改进 打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
点第四场战役》的讲话。

• 王军在讲话中指出，打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第四场“改进好”战役，总
局要着力解决基层反映的问题、基层要着力解决纳税人反映的问题。王军
还就改进的阶段划分、具体应对措施等问题作了安排部署。

此外，各地税务局及各相关部门持续发布营改增热点问题解读，对营改增相关问
题进行了明确。主要包括：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12366营改增热点问题

 厦门市国家税务局12366营改增热点问题（十三）

此前，为配套36号文的实施，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多份文件。
有关各文件的主要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第十八期、第十九期、第二十期、
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六期、
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二十九期、第三十期、第三十一期、第三十二期、
第三十三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五期及第三十六期了解详情。

* 毕马威已于36号文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营改增新政相关的《中国税务快
讯》，涵盖了营改增新政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分析。还针对金融服务及保险
行业、房地产及建筑业和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三大板块，同时发布了三份专门
针对三大板块的政策变化重要影响的快讯。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法规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第九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金融服务及保险行业的影响》（第十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影响》（第
十一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房地产及建筑业的影响》（第十二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 此外，针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
增试点有关再保险、不动产租赁和非学历教育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68号）
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
税[2016]70号），毕马威也已于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中国税务快讯》，详解新
文件给再保险公司和初保公司以及金融服务带来的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
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税法新规明确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第十七期，
二零一六年六月）

 《中国税务快讯：金融服务业增值税免税范围扩大》（第二十期，二零一
六年七月）

国家税务总局及各地税务机关再发营改增配套
文件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271038/content.html
http://www.sd-n-tax.gov.cn/col/col60676/index.html
http://www.xm-n-tax.gov.cn/12366_2015/12366_xzsd/ygzxxyd/1031299095.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2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6.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09-vat-implementation-rul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0-implementation-rules-fs-insurance-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1-implementation-rules-lifestyle-servic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2-implementation-rules-re-construction-c.pdf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alert-17-va-treatment-of-reinsurance-arrangements.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20-new-circular-expands-upon-china-vat-exemptions-for-financial-services-indust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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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海关总署对部分信息技术产品实施首
次降税（税委会[2016]24号、海关总署公告
2016年第50号）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五期曾提及， 2016年9月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减让
表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据此，我国将于近期开始对从世界贸
易组织成员进口的201项信息技术产品逐步降低并最终取消关税。

为配合《修正案》的执行，2016年9月9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了《关
于调整部分进口信息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的通知 》（税委会[2016]24号文，以下
简称“24号文”），明确自2016年9月15日起，对进口《修正案》附表所列信息
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实施首次降税。

为准确实施《修正案》，2016年9月14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执行调整部分进
口信息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相关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50号，
以下简称“50号公告”），调整了部分非全税目信息技术产品海关商品编码和
《规范申报目录》，同时明确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无需再提交《进口部分适用ITA
税率的商品用途申报表》，海关不再出具《进口部分适用ITA税率的商品用途认
定证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24号文全文以及点击这里阅读50号公告全文。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办理
外商投资项目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免税
确认书文件的通知 》（京发改[2016]1534号）

为落实国务院有关清理规范中介服务事项等文件的要求，2016年9月7日，北京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京发改[2016]1534号文，取消了《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办理外商投资项目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免税
确认书有关问题文件的通知》（京发改[2006]1020号）第二条“进口设备用汇额
超过100万美元的外商投资项目，项目申请报告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咨询机构编
制”的有关要求。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2016年9月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6]97号文，就国产抗
艾滋病病毒药品增值税政策进行明确：

• 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继续对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征生产
环节和流通环节增值税。

• 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的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应分别核算免税药品和其他货物的
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不得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免征国产抗艾
滋病病毒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97号）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5.html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9/t20160914_2417642.html
http://ningbo.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76/info819068.htm
http://www.bjpc.gov.cn/zwxx/zcfg/xcwj/zcwj/201511/t9770163.htm
http://www.bjpc.gov.cn/zwxx/tztg/201609/t10511420.htm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7071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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